
 

 

 

 

 

 

 

苗 栗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302次委員會議紀錄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103年 10月 17日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1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第 302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17日上午 8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葉委員志航、張委員炳源、邱委員華錦、 吳

委員振堂、李委員錦松、蔡委員岱蓉、杜委

員富雄。 

肆、列席人員：何總幹事木炎、曾副總幹事雪花、張組長

錦榮、張組長瑞瑜、徐組長文宏、呂組長

金龍、巫主任金臺、陳主任士憲、陳主任

坤榮。 

伍、主  席：葉委員志航         紀錄：謝賜印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第 17屆縣長選舉候選人資格，提請審議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

光局中正堂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二(本會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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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候選人資格，提請審議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

光局中正堂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三(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第 17屆(苗栗市第 10屆)鄉鎮市長選舉候選人資格，提請審

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各該鄉鎮市公所(選務

作業中心)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四(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第 20屆(苗栗市第 10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資格，提

請審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各該鄉鎮市公所(選務

作業中心)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五(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第 20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資格，提請審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各該鄉鎮市公所(選務

作業中心)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六(本會第一組) 

案由：擬訂「苗栗縣第 17屆縣長第 18屆縣議員選舉候選人抽籤要點」，

提請審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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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

光局中正堂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七(本會第一組) 

案由：擬訂「苗栗縣第 17屆(苗栗市第 10屆)鄉鎮市長、第 20屆(苗栗市

第 10屆)鄉鎮市民代表、第 20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抽籤要點」，提

請審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訂於 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假各該鄉鎮市公所(選務

作業中心)辦理候選人號次抽籤。 

 

提案八(本會第一組) 

案由：擬定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重行選舉之投票日期為 103

年 11月 29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提請審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於 103年 10月 1日發布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

長重行選舉公告。 

 

提案九(本會第四組) 

案由：為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第四選舉區候選人林一方刊登選舉公

報上之政見(如附件)內容，提請審定案。 

議決：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本會於 103年 10月 1日以苗縣選四字第 1033450034 號函

通知林員於 103年 10月 6日前至本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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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綜合報告 
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重行選舉，已於 103年 10月 6日至

8日受理候選人登記共計有魏吉律及林家珍等 2人申請登記為候選

人。(如附登記冊) 

二、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重行選舉候選人魏吉律、林家珍等

2人政見稿經本會於 103年 10月 9日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定通

過，准予刊登選舉公報。 

三、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重行選舉候選人魏吉律、林家珍等

2人於登記時申請設置之競選辦事處計 2處，經本會於 103年 10月 9

日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定通過，准予設置。 

 

柒、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重行選舉候選人資格，提請審定

案。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候選人資格之審定

事項辦理。。 

二、後龍鎮公所(選務作業中心)於 103年 10月 6日至 103年 10月 8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共計有魏吉律及林家珍等 2人申請登記為候選

人(詳如候選人登記冊)。 

三、應行審議之文件如下： 

1.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2.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3.候選人戶籍謄本。 

4.候選人相片。 

5.政黨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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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經函請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台灣苗栗地

方法院、國防部法律事務司、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苗栗縣警察局等

單位查證結果，均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規定各款有不得

登記為候選人之情事。擬准予登記。 

辦法：經審議通過後，函知後龍鎮公所(選務作業中心)轉知各該候選人，

準時於 103年 10月 27日參加抽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會第三組) 

案由：苗栗縣第 17屆縣長選舉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注意事項（如

附件），提請審定案。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

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規定「公職人員選舉除全國不分

區、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

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前項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電視

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苗栗縣第 17屆縣長選舉苗栗縣選舉

委員會應於 103年 11月 19日至 103年 11月 28日競選活動期間

舉辦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複查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公職人

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區域立法

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政見發表會得分二輪發表政

見，每一候選人於每場政見發表會時間為二十四分鐘，每一輪時

間十二分鐘」，本屆縣長選舉計辦理二場次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 

 

辦法： 

一、 經審議通過後，通知各候選人準時到場參加政見發表會。 

二、 敬請委員推舉主持人。 

 

決議：一、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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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持人由張委員炳源擔任。 

 

提案三(本會第三組) 

案由：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注意事項（如附

件），提請審定案。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

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除全

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

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

但經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苗栗縣選舉委員會應於 103年 11月 19日至 103

年 11月 28日競選活動期間舉辦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但經徵

詢候選人之意見後，除第二選舉區及第四選舉區各有 1位以上之

候選人不同意不辦理政見發表會，必須舉辦政見發表會外，其餘

第一、三、五、六、七、八選舉區之全體候選人均同意不舉辦公

辦政見發表會。 

 

三、 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第四選舉區共計有 16名候選人，茲因

候選人數眾多政見發表會必須分 2組、2個時段舉辦，依據候選人

抽籤號次，其中第 1號至第 8號計 8人為第 1組，第 9號至第 16

號計 8人為第 2組。第二選舉區共計有 5名候選人，不分組。 

 

辦法：經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備後，通知各候選人準時到

場參加政見發表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會第三組)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7 

案由：苗栗縣第 17屆（苗栗市第 10屆）鄉鎮市長選舉候選人公辦政見發 

 

      表會注意事項（如附件），提請審定案。  

說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

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除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

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但經選

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苗栗縣第 17屆(苗

栗市第 10屆)鄉鎮市長選舉，各鄉鎮市公所應於 103年 11月 19

日至 103年 11月 28日競選活動期間舉辦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

但經徵詢候選人之意見後，除頭份鎮、公館鄉、南庄鄉及泰安鄉各

有 1位以上之候選人不同意不辦理政見發表會，必須舉辦政見發表

會外，其餘 14鄉鎮市之全體候選人均同意不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 

 

辦法：經審定通過後，函發頭份鎮、公館鄉、南庄鄉及泰安鄉鎮公所(選

務作業中心)，通知各候選人準時到場參加政見發表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會第三組) 

 

案由：103年苗栗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宣導工作實施計

畫（如附件），提請審定案。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條規定訂定本次選舉宣導工作實施

計畫。 

二、 為宣導本次選舉意義及重要性，並宣示政府端正選風之決心與做

法，加強國人對選舉與民主政治之正確認識，期使選民重視其選

舉權，踴躍投票，籲使選賢與能，並促進選舉之和諧，達成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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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之目標。 

辦法：經審定通過後，依計畫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議決：1照案通過。 

      2其宣導實施方式提報下次委員會。 

 

提案六(本會第一組) 

案由：苗栗縣第 20屆（苗栗市第 10屆）鄉鎮市民代表暨第 20屆村里長

選舉是否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乙事，提請審定案。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第規定略以：「公職人員選舉，除全

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

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但經

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鄉（鎮、市）民代

表及村（里）長選舉，得視實際情形辦理或免辦。 

二、有鑒於近幾年來一般民眾對於參與公辦政見發表會之意願不高，且

往年歷屆之代表及村里長選舉也未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三、本次選舉擬比照免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辦法：經審定通過後，函知各鄉鎮市公所(選務作業中心)，轉知各候選人

知悉。  

議決：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會第四組) 

案由：苗栗縣第 18屆縣議員選舉第四選舉區候選人林一方之政見內容(如

附件)刊登選舉公報，提請審定案。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9 

說明： 

一、 本案依 103年 9月 24日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議決事項提本會

103年 9月 29日召開第 301次委員會議審定，其議決為依監察小

組委員會議議決事項辦理，故本會於 103年 10月 1日以苗縣選四

字第 1033450034號函通知林員於 103年 10月 6日前至本會修改。

林員於 103年 10月 6日下午 16點 39分以書面文書傳真至本會(如

附件)。 

二、 本會於 103年 9月 25日以苗縣選四字第 1033450032 號函請中央

選舉委員會釋示候選人林一方之政見內容是否有觸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之情事，經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年 9月 29日中選法字第

1030024220號函釋(如附件)，略以說明三：按候選人透過政見以

爭取選民之支持，為保障人民之參政權，除非候選人有違反選罷

法第 55條所定之違法情形，其政見言論均受憲法所定言論自由之

保障。另據司法院釋字第 445號解釋意旨，對政治言論之審查，

係採低密度審查之態度。併本於權責自行審慎認定。故於 103年

10月 9日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再審查林員之政見內容。 

三、 本會於 103年 10月 9日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其審議結果為：准

予刊登選舉公報。 

辦法：擬依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議決結果准予刊登選舉公報 

議決：准予刊登選舉公報。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9時 40分。 


